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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第1~20題：每題2分、第21~40題：每題3分】

1. (   )清代統治者為防止和鎮壓知識分子和漢人的反抗，從其作品中摘取字句，羅織罪名，構成冤獄，史稱文字獄，是清代統治者加強思想、文化控制的措施之一。依現在民主國家而言，清代興起的文字獄，限制人民所行使的基本權利，與下列何者類型最相似？
(A)報考公務員考試，考取即可擔任公職
(B)依政黨法規定，20歲以上可籌組政黨
(C)全國不分區立委中設立婦女保障名額
(D)政府提出擴大就業方案解決失業問題。


2. (   )下表是小明在全國法規資料庫查到的法規：
	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
師資培育法
人口販運防制法施行細則
正字標記管理規則
有限合夥規費收費準則
智慧財產法院臨時開庭辦法


關於六項法規的敘述，何者正確？
(A)三項由立法院制定，總統公布
(B)三項狹義的法律、三項命令
(C)四項由行政機關制定、修改與公布
(D)三項可以補充並落實法律的相關規定。


3. (   )下表為小華從生涯選擇到實現擔任法官夢想的公職之路。請問：哪些人生階段跟下列人民基本權利的配對是正確的？

(A)甲─生存權				(B)乙─平等權
(C)丙─參政權				(D)丁─自由權。


4. (   )下列為我國憲法第19~21條人民的基本義務，對於其相關說明及責任。請問：哪一個選項的說明並不完全正確？







5. (   )我國憲法第23條規定，政府在必要的情況下，才能限制人民的權利。請問：下列事件哪些是基於相同理由而被限制？(甲)誹謗他人名譽，政府可依法給予處罰 (乙)警方得強制驅離失序的集會遊行 (丙)若出版品涉及抄襲，將面臨相關處罰 (丁)端午連假時，高速公路進行高乘載管制。
(A)甲乙		(B)乙丙		(C)甲丙		(D)乙丁。


6. (   )有天25歲小瑜心情很差，他和朋友到夜店喝酒至凌晨兩點才帶著濃濃的醉意回家，沒有想到天亮時有警察到家按門鈴告訴小瑜，他昨晚涉嫌偷走別人的皮夾。小瑜立刻打開自己的包包，發現竟然有兩個一模一樣的皮夾，只是其中一個較為破舊，小瑜覺得昨晚應該是誤拿別人的皮夾。警察聽完小瑜的解釋，還是要求他要到警局製作筆錄，因為皮夾的失主已經報案。請問：下列何者應是小瑜最可能負的法律責任？
(A)民事責任、行政責任　 (B)民事責任、刑事責任
(C)刑事責任、行政責任　 (D)無法律責任。


7. (   )承上題，如果小瑜的行為不構成犯罪，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下列何者？
(A)行為不符合法律規定的犯罪構成要件
(B)犯罪行為必須出於故意或過失 
(C)行為人必須具有刑事責任能力
(D)行為必須具有違法性。


8. (   )法律雖然保障人民的表現自由，但是「惡意誹謗」的行為，也要負起法律責任，請問：下列哪一行為所負法律責任與上述內容相同？
(A)小美放學時候騎腳踏車未戴安全帽
(B)小蘭在學校拿逼真的玩具槍嚇到同學
(C)小右在臉書上濫發廣告訊息占用他人版面
(D)小萍竄改身分證年齡，報名歌唱比賽。


9. (   ) 小新與風間今年是幼稚園的學生，某天，小新到風間家玩，很喜歡風間家中的某樣玩具，於是提出想把自己的小提琴拿來跟他交換，風間也回答說「好」。請問：他們兩個人的約定是否有效？
(A)不一定，因為需要法定代理人事後的同意
(B)有效，因為口頭約定契約即成立
(C)無效，因為他們缺乏行為能力
(D)無效，因為缺乏書面契約。


10. (   )土城國中羅痣祥已經超過三天無故未到校，亦聯絡不到家長，只好依強迫入學條例依法通報羅痣祥中輟，社工偕同警察也到羅痣祥家中瞭解狀況，但仍無法讓羅痣祥順利復學，只好依法對父母處以罰款。請問：此罰款之性質與下列何者相同？
(A)青青開車時惡意逼車，導致機車騎士傷亡，被判五年有期徒刑 (B)大根和同事意見不合大打出手而將同事打傷，他被判決了為數不少的罰金 (C)老闆把早餐交給豬豬後，豬豬卻沒有付早餐錢，老闆要求他付款才能走 (D)凱樂五月未依法申報所得稅，被財政部國稅局處以逾時滯納金。請翻頁繼續作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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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(   )根據右圖此法庭所審的訴訟案應是下列哪一事件？
(A)大學生與同學深夜辦趴 (B)國二生不慎將同學鏡框打斷
(C)小六生被路人開車撞傷 (D)上班族網購服飾20次都不取貨。


12. (   )承上題，圖中負責審判案件的是？
(A)黑法袍鑲白邊			(B)黑法袍鑲藍邊
(C)黑法袍鑲紫紅邊			(D)黑法袍鑲黑邊。

13. (   )下列有關「無罪推定原則」的舉例，下列何者最適當？
(A)小明雖因勒索同學遭起訴，但不能認定他有罪
(B)小華因涉嫌電話詐騙遭警察逮捕，所以他是有罪的
(C)小美因超速被處罰鍰，所以他是有罪的
(D)小花雖因收受贓物遭處罰金，但不能認定他有罪。

14. (   )新聞報導內容：「小黃考完國中會考，與剛滿18歲的小黑騎車出遊慶祝，途中被警攔下來酒測值達0.6，兩人甚至還將員警打傷，最後都被警方帶回警局。」根據我國的法規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？
(A)小黑會被處以罰鍰並公布其姓名
(B)小黃與小黑都會出現在少年法庭遭審判
(C)小黑可能會受到安置輔導或感化教育的處分
(D)小黃可能會受到假日生活輔導或保護管束的處分。

15. (   )承上題，兩人須負起的法律責任，何者正確？
(A)僅須負起刑事責任
(B)關於打傷員警屬於侵權行為
(C)僅小黃的父母須負起連帶賠償責任
(D)關於酒駕的處分兩人可以透過訴願進行權利救濟。

16. (   )端午連假發生的兩起新聞：
「(一)19歲男子無照駕駛撞毀民宅
  (二)燕窩大盜偷竊失風，竟持辣椒水攻擊老闆」
請問：兩則新聞的共通點為何？
(A)兩案的被告皆需負起民事責任
(B)兩案的原告皆僅能提出告訴
(C)兩案皆可經由調解程序解決
(D)皆可適用於少年事件處理法。

17. (   )承16題，19歲男子無照駕駛撞毀民宅，關於此案下列敘述何者最為正確？
(A)撞毀民宅的部分無法和解或調解，僅有訴訟一途
(B)19歲男子可與民宅主人至仲裁庭進行調解
(C)19歲男子的父母需負連帶賠償責任
(D)無照駕駛將被處以罰金處分。

18. (   )承16題，燕窩大盜涉嫌竊盜罪，屬於非告訴乃論刑事案件，關於此案下列敘述何者最為正確？
(A)燕窩大盜違反的是刑法
(B)此案會交由辯護律師判刑
(C)燕窩大盜可以到調解委員會自首
(D)燕窩大盜將由高等法院開始審理。



19. (   )日前報導有企業主與種植紅豆的農夫簽訂耕作契約，將以特定的價格收購紅豆讓農夫專心生產，且由該企業負責銷售，若雙方簽訂契約後對內容發生爭議，以下列何者方式處理最為適當？
(A)向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
(B)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
(C)向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
(D)向檢察官提起告訴。

20. (   )電視新聞報導四位民眾的違法行為，哪一位可能會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處罰？
(A)與朋友騎機車兜風，一時興起拿水果刀砍傷路人
(B)19歲的阿泓與15歲的女友發生性關係
(C)在網路上張貼已分手女友的私密照片
(D)與16歲的男網友從事性交易。

21. (   )下列四位分享了參觀法院的經驗，依據你的判斷，請問有幾個人在說謊？
	大雄
	在地方法院旁聽交通裁決案件的行政訴訟庭

	胖虎
	在觀看最高法院審理有關侵占遺失罪的訴訟

	小夫
	在高等法院觀看審理爭議金額 200 萬的訴訟

	靜香
	在地方法院的少年法庭旁聽少年殺人事件


(A)1人		(B)2人		(C)3人		(D)4人。

22. (   )少年事件處理法於今年6月4日三讀修正通過，修法前後對照表如下：
	舊法
	新法

	第八十五條之一
七歲以上未滿十二歲之人，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行為者，由少年法院適用少年保護事件之規定處理之。
前項保護處分之執行，應參酌兒童福利法之規定，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訂定辦法行之。
	第八十五條之一
(刪除)

	註：此法條將於一年後正式施行。


此法條刪除，正式實施後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？
(A)一年後，若小學生觸犯搶奪罪，將可能由學校處理
(B)一年後，若小學生觸犯搶奪罪，將處以保護管束
(C)現在，若小學生觸犯殺人罪，將可能由學校處理
(D)現在，若小學生觸犯殺人罪，將依刑罰處罰。

23. (   )承上題，少年法庭的法官在電視上說明，修正前後的少年事件處理法，請問：下列哪句話應該是錯誤的？
(A)依據少事法的規定，若少年情節輕微將會判處刑罰
(B)最近審理的案件是一位15歲學生校園霸凌事件
(C)訓誡、保護管束都是我們可能採取的作法
(D)在法庭上少年法官是不穿著法袍的。

24. (   )某限制級電子遊戲場半年內連續3次遭查獲容留未成年深夜聚集消費，其中2次爆發青少年群聚鬥毆，一名少年遭毆致死。警局依法對店家開罰，處以停止營業之公告。請問：店家違反的法律為下列何者？
(A)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	(B)刑法
(C)少年事件處理法				(D)社會秩序維護法
請翻頁繼續作答




25. (   )土城野生動物園的老闆，因為刊登這則求才廣告(如下圖)遭到政府處罰，請問:最有可能的原因是？
土城野生動物園 誠徵工作夥伴
· 對象：年滿15~16歲的熱血少年。
· 資格：1. 能潛水憋氣長達三分鐘以上者。
  2. 天不怕、地不怕、百毒不侵者。
· 工作內容：餵食鱷魚、河馬；表演高空跳水；負責園區環境整潔工作。
· 工作時間：每天早上九點到下午四點。
· 薪資福利：時薪150元，並提供精緻午餐。
[image: http://img.051661.com/uploadfile/2013/0311/20130311125618620.jpg]

(A)超時工作     (B)薪資太少及福利不佳
(C)雇用童工     (D)從事繁重及危險性之工作。


26. (   )就讀國中13歲的阿偉，日前在學校被查到將K他命當作禮物送給同學，案件經少年法庭調查之後，請參考相關法條(如下圖)，下列敘述何者有誤？
第8條
轉讓第一級毒品者，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。
轉讓第二級毒品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七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轉讓第三級毒品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(A)相關法律應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
(B)阿偉未成年，有機會可減刑
(C)阿偉未滿14歲，無法可管
(D)此案應為少年保護事件。


27. (   )承上題，在法庭時，阿偉辯稱毒品這是他從家裡拿出來的，他不知道這是毒品。請問下列何者正確？
(A)不知者無罪，阿偉會被判無罪 (B)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，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 (C)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之前，推定為無罪，這是罪刑法定原則 (D)如果阿偉真的不知道這是毒品，就一定可以減刑。


【題組一】閱讀下文，回答第28~30題
嘉義民雄當地知名的豆奶攤販，去年4月發生一起碩士生在店內吃完法國吐司後猝死的事件，解剖送驗後，發現是食物中毒引發敗血性休克而死亡，碩士生父親提起(甲)，檢方調查後，研判是法國吐司的蛋汁受汙染而孳生沙門氏菌所引起的休克。因業務過失致死罪為非告訴乃論之罪，檢察官將豆奶攤販負責人、店長等人依法起訴。
嘉義地檢署主任檢察官說明：「被害人確實是因為食用含有沙門氏菌的食品而死亡，所以檢察官還是認為食物跟死亡之間，有相當的因果關係，因此對負責人等提起(乙)。」

28. (   )請問：文章中的(甲)、(乙)兩處，分別是屬於何種途徑？
(A)告發、自訴				(B)自首、公訴
(C)告訴、自訴				(D)告訴、公訴。


29. (   )檢察官在調查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，請問：以下對於檢察官的描述何者正確？
(A)檢察官在公訴中屬於原告角色
(B)被害人在提起訴訟前，檢察官須先提出訴願
(C)檢察官已將店長起訴，證明店長等人確實有罪
(D)該事件有檢察官介入調查，故類型為民事訴訟。


30. (   )根據新聞中的描述，判斷豆奶攤販的老闆在刑事責任上，可依下列何種途徑解決此次事件？
(A)若碩士生的父親不追究，檢察官可建議進行調解
(B)向檢調機關提出訴願，對於該處分表示不服
(C)可在訴訟上進行和解，並如同法院判決效力
(D)刑事責任的部分僅能透過訴訟解決。




【題組二】閱讀下文，回答第31~33題
暑假是兒少遭受性侵害或被利誘而從事性行為的高峰期，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統計，逾半數少女受到「假愛情」或物質利誘被騙至酒店、KTV坐檯陪酒。
家防中心主任提醒，未成年者對於愛情充滿憧憬，由於網路、通訊軟體發達，不少成年人偽裝成貼心男的愛情騙子，專門鎖定未成年少女，「我們是男女朋友，一起來交換私密照！」雙方開始交往進而發生性行為，少女為了維繫感情，聽從對方要求同意拍攝裸照、私密照，最後卻發現裸照在各大論壇網站中出現，驚覺自己被男友出賣。

31. (   )根據上述的新聞報導，請問文章中這些「愛情騙子」行為，已經觸犯下列何種法規？
(A)勞動基準法
(B)少年事件處理法
(C)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
(D)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。


32. (   )請問：若文章中的成年人在雙方情願的情況下，與未滿16歲之少女從事性行為，是否屬於犯罪行為？
(A)是，雙方皆適用於少年事件處理法
(B)是，已觸犯妨害性自主罪
(C)否，因為沒有違反對方意願
(D)否，僅違反性剝削相關條例，將處以罰鍰。


33. (   )被害少年少女的家長，並未適當了解孩子工作內容，甚至讓少女從事相關違法行為，已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中，父母或監護人所應盡之保護責任。請問：以下何種行為並非該法所規範之措施？
(A)不得利用兒童及少年行乞(B)不能剝奪或妨礙兒童及少年接受國民教育之機會(C)不得超過合理時間持續使用電子類產品，致有害身心健康(D)未滿16歲之童工不得從事危險工作。


請翻頁繼續作答






【題組三】閱讀下文，回答第34~36題
司馬遷《張釋之執法》
釋之為廷尉。上行出中渭橋，有一人從橋下走出，乘輿馬驚。於是使騎捕，屬之廷尉。釋之治問。曰：「縣人來，聞蹕，匿橋下。久之，以為行已過，即出，見乘輿車騎即走。」廷尉奏當，一人犯蹕，當罰金。文帝怒曰：「此人親驚吾馬；吾馬賴柔和，令他馬，固不敗傷我乎？而廷尉乃當之罰金。」釋之曰：「法者，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。今法如此而更重之，是法不信於民也。且方其時，上使立誅之則已。今既下廷尉，廷尉，天下之平也，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，民安所措其手足？唯陛下察之。」良久，上曰：「廷尉當是也。」

34. (   )文中的路人被張釋之判「罰金」，若在現代，即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78條：不依規定，擅自穿越車道，處三百元罰鍰。請問：此處罰屬於何種法律責任？
(A)民事責任 (B)刑事責任 (C)政治責任 (D)行政責任


35. (   )若該名路人事後對於處罰不服，在現代的法治社會中，他將採取何種救濟途徑？
(A)屬於交通裁決事件，第一審為地方法院的行政訴訟庭 (B)此種訴訟，需要自行蒐集證據向地方法院提出 (C)可以與張釋之在仲裁庭進行仲裁 (D)可以向調解委員會聲請與張釋之進行調解。


36. (   )從張釋之和皇帝之間的對話中可看出，張釋之認為法律之前人人平等，且不因身分地位而改變其懲罰內容，完全依法條規定而罰之，未規定的則不該罰。請問：其所表達的精神與法律中的何種原則概念相同？
(A)罪刑法定原則			(B)無罪推定原則
(C)權利濫用禁止原則		(D)誠實信用原則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【題組四】閱讀下列判決，回答第37~40題
裁判字號：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審訴刑事判決
裁判日期：民國109年06月19日
裁判案由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
公訴人：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  告：陳小志

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，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之事實為有罪之陳述，經本院聽取被告與公訴人之意見後，判決如下：
主　文
陳小志施用第一級毒品，累犯，處有期徒刑10月。
又施用第二級毒品，累犯，處有期徒刑6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1日。

事　實
陳小志曾於民國88年、98年、99年、103年因施用毒品被判處數月有期徒刑。豈知不知悔改，仍未戒絕毒癮，明知海洛因、安非他命分別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公告之第一級、第二級毒品，非經許可，不得持有、施用，仍多次吸食。
民國109年6月19日 刑事庭法官  王小伶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。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
施用第一級毒品者，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施用第二級毒品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37.  (   )陳小志所施用的第二級毒品，為下列何者？
(A)海洛因 (B)安非他命 (C)大麻 (D)無從判斷

38. (   )若被告決定要繼續上訴，在當天收到判決書後，提出上訴書的時間期限為幾日內？
(A)7日	(B)10日		(C)20日		(D)無期限

39. (   )陳小志為施用毒品之累犯，加上本次，他已經因施用毒品被判刑幾次？
(A)4次	(B)5次		(C)6次		(D)無從判斷

40. (   )請從上述的判決書中，下列敘述何者與判決書不相符？
(A)被告所犯的罪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
(B)此案件類型屬於公訴，由檢察官起訴
(C)若被告不願被處以拘役，可用罰金取代
(D)若被告對判決不服，可繼續上訴至臺灣高等法院。

試題結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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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試卷共40題(每題都只有一個正確或最佳的答案) 八年   班    號姓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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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年  班  號姓名：

第1頁，共4頁
第2頁，共4頁
第3頁，共4頁

新北市立土城國民中學108學年度第2學期 第3次段考 公民 科（八年級）試題解答

選擇題：
	1
	2
	3
	4
	5
	6
	7
	8
	9
	10

	B
	C
	D
	B
	C
	B
	A
	D
	C
	D

	11
	12
	13
	14
	15
	16
	17
	18
	19
	20

	C
	B
	A
	D
	B
	A
	C
	A
	C
	D

	21
	22
	23
	24
	25
	26
	27
	28
	29
	30

	B
	A
	A
	A
	D
	C
	B
	D
	A
	D

	31
	32
	33
	34
	35
	36
	37
	38
	39
	40

	C
	B
	D
	D
	A
	A
	B
	C
	B
	C





(A)租稅是政府的主要收入，國家推動公共事務都需要錢，所以不納稅是會被處以罰鍰的。


(B)年滿 20~36 歲的男性國民，都有 服兵役的義務。若不服兵役是會被處以罰鍰的。


(C)受國民教育是人民的權利也是義務，我國義務教育年限為 9年。不履行義務，學生家長會被處以罰鍰。


(D)除了基本義務外，人民還有遵守各種法律的義務。







(甲)
發揮所長，選擇擔任法官的工作


(丙)
加入法官協會，推動司法改革工作


(丁)
工作之餘，發表相關學術論文及報告


(乙)
通過國家考試，成為地方法院的法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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